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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3 日 
 
財匯局發布 (i) 諮詢總結及 (ii) 2021 年度查察報告 
 
財務匯報局（財匯局）今日發布諮詢總結以及 2021 年年度查察報告（查察報告）。 
 
財匯局行政總裁馬力先生表示：「我們很高興發布諮詢總結及查察報告。查察報告為
會計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和改進提供精闢見解和重要建議。」 
 
諮詢總結 
 
諮詢總結列出了本局就紀律處分程序及處分方針進行的諮詢所得出的結論。這是本局
與持份者進行有效及全面溝通所得出的成果。自政府於 2021年 6月宣布進一步改革以
來，本局已與受規管者、財務報表使用者、其他監管機構及公眾人士等相關持份者，
舉行 50 次會議、網上研討會及傳媒訪問。於 2022 年 3 月及 4 月，我們舉行了 10 次
網上研討會，吸引逾 6,000 名參與者。 
 
財匯局收到 20 份來自廣泛界別的回應者的意見書，大部分回應者均整體支持本局擬議
的規管原則。要特別指出的是，回應者普遍同意擬議的紀律處分程序透明公平，給予
受規管者合理機會陳詞，並支持以原則為本的處分方針，以取得有效的規管成果。 
 
紀律處分部主管梁惠珊女士表示：「回應者普遍同意擬議的規管原則，本局對此感到
欣喜。我們已充分考慮回應者提供的意見及回饋，對草擬文件作出適當的修訂，並進
一步解釋擬議政策及程序的原意及實務應用。我有信心諮詢總結將有助我們以透明及
公平的方式，有效率和有成效地履行我們的紀律處分職能。」 
 
適用於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及註冊負責人的相關紀律處分政策將於 2022 年 6 月 24 日
生效，而適用於專業人士（即會計師及執業單位）的政策將於進一步改革實施後在
2022 年 10 月 7 日生效。 
 

2021 年年度查察報告 
 
年度查察報告展示了我們於 2021年完成上市實體項目查察的全年結果。年內，本局完
成了 50 個項目查察（2020 年為 37 個）、17 間上市實體會計師事務所的質素監控制
度查察（2020年為 18間），以及 4個針對性查察（2020年為無）。報告重點包括： 
 
項目查察： 
 

1. 整體審計質素較 2020 年的查察結果按年改善： 
 
 

https://www.afrc.org.hk/zh-hk/publications/engagement_and_consultation/TC_Consultation_Conclusions.pdf
https://www.afrc.org.hk/en-hk/Documents/2021%20Annual%20Inspection%20Report_CN%20(T).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Publications/Consultation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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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2%受查察項目被評為「良好」及「需要有限度改進」（2020 年為 27%）。 
 

II. 於類別 A 事務所項目查察中，45%受查察項目被評為「良好」及「需要有限
度改進」（2020 年為 41%），僅 10%受查察項目被評為「需要重大改進」
（2020 年為 18%）。 

 
2. 於 2021年，核數師在抱持適當專業懷疑態度方面有明顯改善，被識別於「缺乏

專業懷疑態度」存在缺失的查察項目比例大幅減少至 46%（2020 年為 81%）。 
 

3. 於 2021年，核數師在評估管理層對收入及預期信用損失的會計準則應用方面的
工作有所惡化。核數師需盡快及認真改進其於這兩範疇的工作。被評為對管理
層應用預期損失模型缺乏充足評估的查察項目為 71%（2020 年為 55%）。就
管理層收入會計準則的應用缺乏充足評估，70% 的已識別缺失對審計質素構成
較大影響（2020 年為 33%）。 

 
質素監控制度的查察： 
 

4. 就類別 A 會計師事務所而言，我們首次對該等事務所的質素監控制度的兩個要
素的政策和程序進行專題審查，目的旨在識別該等事務所有待改進的地方和良
好作業標準。我們強烈建議其他類別的事務所考慮相關結果，並在適當情況下
及早採用以改進其做法。 

 
5. 在類別 B 和 C 事務所識別的常見質素監控制度缺失與 2020 年所匯報的大致相

同，主要與內部監察、獨立性及提倡以質素為核心文化相關。我們再次強烈建
議彼等急切考慮 2020 年及 2021 年年度查察報告所闡述的發現，並適時採取必
要行動以優化彼等的政策和程序。 

 
外部核數師執行根本原因分析指引 
 
於 2020年受查察的上市實體核數師需要執行根本原因分析以及制定補救計劃，以回應
我們的查察發現。然而，誠如 2021 年 11 月 3 日發布的 2021 年中期查察報告所述，
我們查察的多間事務所並未充分理解根本原因分析及補救行動的程序。因此，本局於
2022年6月17日發布了外部核數師執行根本原因分析的指引（根本原因分析指引）。
根本原因分析讓會計師事務所發現造成審計質素缺失的根本原因，是一個有效提升審
計質素的工具。根本原因分析指引旨在協助事務所執行嚴謹的根本原因分析，並制定
補救計劃，以防止可能影響審計質素的事項於未來審計中再次發生。 
 
查察部署理主管劉建汝女士表示：「查察報告及根本原因分析指引有助會計師事務所
針對審計質素進行積極監控及就相關問題作出即時補救。查察報告強調了構成高質素
審計的因素及觀察所見的良好作業標準，並指出了所識別常見缺失的根本原因。我們
期望核數師能從查察報告的主要發現學習，並在適當情況下作出改進。另一方面，上
市公司董事會對其公司的財務報表的真實性負有集體最終責任。上市公司的董事負責
審批公司管理層所編製的財務報表，將其提交以作審計，並呈交公司年度股東大會審

https://www.afrc.org.hk/en-hk/Documents/RCA%20Guide%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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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供股東批准。彼等應確保其公司設有嚴謹的內部管治及充足的資源以編製高質素
的財務資料。審核委員會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財務報表編製的責任。我們敦促審計
委員會質詢管理層有否向核數師提供具質素的資料，並考慮查察報告的主要發現，質
詢其核數師有否及如何妥善應對報告所識別的普遍缺失。」 
 
財匯局主席黃天祐博士總結：「諮詢總結有助訂立正確基調，以確保我們的監管原則
和做法對專業人士實用和公平之餘，亦保障公眾利益。發布 2021年度查察報告和根本
原因分析指引，標誌著我們深信監管除了實施強制措施或懲處外，亦應兼具教育意義。
透過持續及開誠布公的溝通，並對市場肩負責任，本局希望確保我們的監管與市場息
息相關，並能讓市場清晰理解，以促進會計師事務所內部和整體業界自我改進的文
化。」 
 
 

完 
 
 
關於財務匯報局 
 
財務匯報局是香港的獨立上市實體核數師監管機構，致力維持香港上市實體財務匯報
的質素，從而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及提高投資者對企業匯報的信心。 
如欲瞭解更多財務匯報局的法定職能，請瀏覽 www.frc.org.hk。 

 

傳媒查詢： 

張詩敏 

機構傳訊副總監  

財務匯報局 
 
電話：2236 6025 / 2236 6066 
傳真：2810 6320  

電郵：celiancheung@frc.org.hk 

http://www.frc.org.hk/

